
附件三 

內政部主管法規提送法規會審查檢核表 

查填單位（機關）：             

草案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填報日期：     

項目 提案單位（機關）自我

檢核 

法制處檢核 

一、程式方面   

（一）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或

條文對照表已備。 

□符合。 

 

□符合。 

□未符： 

（二）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或

條文對照表其內容符合下

列規定： 

1.總說明：制（訂）定案者，應

於序言中說明必須制（訂）定

之理由（必要時應包括所用

名稱之理由），並逐點簡要列

明其制（訂）定之要點；修正

案者，應於序言中彙總說明

法規制（訂）定或修正之沿

革、必須修正之理由或法規

名稱之變更，並逐點簡要列

明其修正要點。二者並均應

同時說明執行所需人員及經

費之預估。 

2.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：每

一條文及其立法意旨，應逐

條依式說明，其內容應敘述

周妥而得明其實質規範理

由，並不得以摘要條文規定

方式為之。 

□符合。 □符合。 

□未符： 

二、程序方面   

（一）業先整合所屬機關、單位及

人員之意見，並徵詢及蒐

集與法案內容有利害關係

或關注相關議題之機構、

團體或人員之意見。必要

時，並有諮詢專家學者之

□符合。 

□本案無本項所定情事。 

理由： 

□符合。 

□未符： 



項目 提案單位（機關）自我

檢核 

法制處檢核 

意見或召開研討會。草擬

法案後，業與其他相關之

機關或地方自治團體協

商；未能達成共識時，已將

不同意見及未採納之理由

附記於法規案說明欄。 

（請附會議紀錄或相關資料） 

（二）草案已完成預告程序。 

（請將預告期間及人民意見

之處理相關資料列為附件） 

□已完成預告及預告意見之處

理。 

□有無於本部全球資訊網及該管

單位（機關）網站刊登草案訂修

目的、意旨、重大政策與人民權

利義務事項及行政院公報連結

網址。 

□研擬法律草案，經檢視確認內

容與貿易、投資或智慧財產權

相關，因情況急迫，經簽奉部、

次長核准免予預告。 

□研擬法規命令草案，因情況急

迫，顯然無法事先預告，經簽奉

部、次長核准免予預告。 

□符合。 

□未符：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法律案業經舉行公聽會。 □符合。 

□本案無本項所定情事。 

理由： 

 

三、實體方面   

（一）其他法規有配合修正或廢

止之必要者，已同時檢討，

並具體說明。 

□經檢討無應配合修正或廢止之

法規。 

□經檢討應修正或廢止之法規

為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符合。 

□未符： 

（二）涉及員額及經費部分，業有

合理之預估；增加地方自

治團體員額或經費負擔

者，已與地方自治團體協

商。 

（請附預估或協商資料） 

□符合。 

□本案無本項所定情事。 

□符合。 

□未符： 

（三）法律案衝擊影響層面及其

範圍，包括成本、效益及對

人權之影響等，已有完整

□符合。 

□本案無本項所定情事。 

理由： 

□符合。 

□未符： 



項目 提案單位（機關）自我

檢核 

法制處檢核 

評估。 

四、檢視我國簽署或加
入之「公民與政治權
利國際公約」、「經濟
社會文化權利國際
公約」及「消除對婦
女一切形式歧視公
約」（CEDAW）等國際
人權公約內容 

  

（一）送審法規條文有無涉及人

權議題並考量相關人權原

則？如有，所涉人權議題為

何？ 

□符合。 

□本案無本項所定情事。 

說明： 

□符合。 

□未符： 

（二）送審法規條文有無牴觸相

關國際人權公約條文內文、

一般性意見或議定書？ 

□符合。 

□本案無本項所定情事。 

說明： 

□符合。 

□未符： 

（三）於研商過程是否已邀集關

注人權機構（團體）或利害

關係人員參加，並妥善處理

反應意見？ 

□符合。 

□本案無本項所定情事。 

說明： 

□符合。 

□未符： 

五、性別影響評估分析 
（※法律案送審者，本項

免填，  

 另檢附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
表」） 

  

（一）送審法規條文有無涉及性

別議題並考量性別平等原

則？涉性別影響應作評估

分析條次為何？ 

□符合。 

□本案無本項所定情事。 

說明： 

□符合。 

□未符：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如是，是否已先行至「性別

統計指標」網頁專區，參閱

相關性別統計資料、分析

與調查報告？ 

□符合。 

□本案無本項所定情事。 

說明： 

□符合。 

□未符： 

（三）於研商過程是否已邀集關

注性別主流之機構（團體）

或利害關係人員參加，並妥

善處理反應意見？ 

□符合。 

□本案無本項所定情事。 

說明： 

□符合。 

□未符： 

（四）是否積極蒐集、處理草案預

告後，公開諮詢性別影響

□符合。 

□本案無本項所定情事。 

□符合。 

□未符： 



項目 提案單位（機關）自我

檢核 

法制處檢核 

意見？並預作處理，降低

負面影響，以衡平兩性衝

擊影響？ 

說明： 

※表格欄位不敷使用時，得自行延伸續造，或將說明內容及其資料以附件方式

呈現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